附件：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需实现的功能和目标
按照采购人要求，协助举办2026年六五环境日、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等三场主题宣传活动，协助开展生态文明宣讲“六进”（进机关、进企业（园区）、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商圈）行动。提供系列活动策划实施、宣传物料设计制作、场地布置、辅助设备调试、短视频摄制等服务。协助采购人做好活动影像资料拍摄留存和后续宣传报道策划工作。力争将系列活动打造成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优秀品牌活动。
二、项目属性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三、采购预算
2026年生态环境主题宣传活动服务项目最高限价为13万元。
四、服务内容与要求
（1）服务内容
①紧扣六五环境日、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主题，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展示我市绿色转型和美丽建设成效，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社会公众积极行动，投身美丽汕头建设。
②协助采购人完成三场活动的全流程策划设计与统筹执行，包括活动的整体组织策划与统筹执行、场地布置（物料搭建、设备安装与调试、讲台桌椅布置、场地清洁等，活动结束后及时完成场地清理及物料回收）、设计制作活动宣传物料（活动主题背景板、横幅、展板、海报等）、拍摄制作活动宣传短视频、协助开展媒体宣传报道等。
③根据采购人要求，拍摄制作生态文明宣讲“六进”主题宣传小视频，每个场景至少1个（总数至少6个），每个小视频时长2分钟以内。
④协助采购人做好活动影像记录。每场活动安排不少于1名专业摄影师，全程记录活动过程，拍摄高清照片不少于40张/场，视频素材不少于15分钟/场。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含活动当天），完成活动短视频剪辑（每条1-3分钟）。
（2）服务要求
①所有环节的策划设计必须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执行，活动方案需在活动开始前10个工作日内提交采购人审核，并安排专人与采购人对接，把控活动各项流程。
②服务单位需配备熟悉生态环境领域的团队，能够协助采购人将专业性内容准确转化为公众容易理解的内容，具备拍摄制作宣传类视频的设备和能力。拥有自身宣传平台，方便宣传推广活动。
③指定‌专人对接，负责项目沟通协调，能够与采购方保持高效沟通，快速响应采购方与项目相关、合理的服务要求。活动实施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活动成果资料（照片与视频高清文件、报道截图与链接、活动总结等）。
五、服务期限与付款方式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0月31日。
服务地点：汕头市
[bookmark: _GoBack]付款进度和方式：项目实施完成，采购人收到、确认项目成果资料，并收到服务单位出具对应金额合法有效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注：每笔款项支付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合法有效正式发票。成交供应商应理解政府部门付款的相关程序，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最终付款方式以合同签订为准。
六、保密要求
服务单位对接触采购人的数据、资料及采购人相关的业务和技术文档，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文件、采购人工作人员身份信息时，应遵循以下规定：应以审慎态度避免泄露、公开或传播采购人的信息；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对有关信息进行修改、补充、复制；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透露或泄露给任何其他人；本项目保密期限不受合同有效期的限制，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服务单位仍应承担保密义务，直至该等信息非因接受方失去其保密性质且为公众所知悉时止。
七、知识产权归属
服务单位为采购人设计制作的所有项目相关的宣传资料，归采购人所有；经过采购人同意，服务单位可以使用这些资料。经采购人书面允许，服务单位可利用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新的成果，该成果归双方所有。服务单位应保证本项目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其他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有任何第三方提出争议，则一切法律责任由服务单位承担，服务单位应当尽快消除对采购人造成的不利影响。
